
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保 險 上 字 第 21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何 季 蒲  03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楊 俊 鑫 律 師  04

        被 　 上 訴 人 　 國 泰 世 紀 產 物 保 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05

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蔡 鎮 球  06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楊 國 華 律 師  07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給 付 保 險 費 等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對 於 中 華 民 國 108  08

        年 5 月 22日 臺 灣 士 林 地 方 法 院 107 年 度 保 險 字 第 13號 第 一 審 判 決  09

       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於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1月 12日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， 判 決  10

        如 下 ：  11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2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3

        第 二 審 訴 訟 費 用 由 上 訴 人 負 擔 。  14

            事 實 及 理 由  15

        一 、 上 訴 人 主 張 ： 伊 於 民 國 （ 下 同 ） 107 年 1 月 9 日 以 其 所 有 車  16

            牌 號 碼 000-0000號 自 用 小 客 車 （ 下 稱 系 爭 車 輛 ） 向 被 上 訴 人  17

            投 保 乙 式 車 體 損 失 險 （ 保 單 號 碼 ： 1501TX000161號 ， 下 稱 系  18

            爭 保 險 契 約 ） ， 保 險 契 約 期 間 自 107 年 1 月 9 日 中 午 12時 起  19

            至 108 年 1 月 9 日 中 午 12時 止 。 伊 於 107 年 3 月 10日 晚 間 6  20

            時 53分 許 ， 駕 駛 系 爭 車 輛 行 經 臺 北 市 ○ ○ ○ ○ 道 路 （ 萬 大 閘  21

            道 旁 ） 往 西 方 向 行 駛 ， 因 駕 駛 不 慎 撞 及 路 旁 護 欄 ， 致 系 爭 車  22

            輛 嚴 重 毀 損 （ 下 稱 系 爭 事 故 ） 。 嗣 於 同 年 月 12日 備 齊 證 件 資  23

            料 向 被 上 訴 人 申 請 理 賠 ， 即 全 損 之 保 險 金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82  24

            4 萬 8,000 元 ， 竟 遭 被 上 訴 人 拒 絕 理 賠 。 伊 於 系 爭 事 故 發 生  25

            後 ， 因 現 場 車 流 往 來 危 險 ， 為 告 知 拖 吊 業 者 事 發 地 點 ， 而 走  26

            下 橋 ， 並 未 馬 上 離 開 現 場 ， 與 被 上 訴 人 所 持 拒 絕 理 賠 之 保 險  27

            契 約 約 定 「 被 保 險 汽 車 於 發 生 肇 事 後 逃 逸 」 （ 下 稱 系 爭 約 款  28

            ） 不 符 。 且 伊 可 舉 證 證 明 並 無 由 第 三 人 代 駕 、 酒 駕 等 情 形 ，  29

            並 無 該 約 定 所 欲 防 免 之 道 德 風 險 。 系 爭 約 款 性 質 上 並 非 不 保  30

            事 項 ， 而 屬 保 險 法 上 之 特 約 條 款 ， 縱 有 違 反 ， 亦 僅 被 上 訴 人  31

            得 為 解 除 契 約 ， 被 上 訴 人 迄 未 解 除 契 約 ， 自 不 得 拒 絕 理 賠 等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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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語 ， 爰 依 系 爭 保 險 契 約 第 11條 約 定 及 保 險 法 第 34條 規 定 ， 為  01

            競 合 合 併 ， 提 起 本 件 訴 訟 ， 聲 明 求 為 命 被 上 訴 人 應 給 付 伊 82  02

            4 萬 8,000 元 ， 及 自 支 付 命 令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 03

            息 10% 計 算 之 利 息 ， 並 願 供 擔 保 准 為 假 執 行 之 宣 告 。  04

        二 、 被 上 訴 人 則 以 ： 上 訴 人 於 系 爭 事 故 發 生 後 ， 未 報 案 即 離 開 事  05

            故 現 場 ， 迄 至 107 年 3 月 12日 10時 40分 始 前 往 警 局 報 案 ， 屬  06

            系 爭 保 險 契 約 第 3條 第 9款 約 定 被 保 險 人 汽 車 於 發 生 肇 事 後 逃  07

            逸 ， 其 肇 事 所 致 之 毀 損 滅 失 之 不 保 事 項 。 因 承 保 車 輛 之 毀 損  08

            滅 失 是 否 屬 系 爭 保 險 契 約 約 定 之 承 保 範 圍 、 駕 駛 人 是 否 為 被  09

            保 險 人 或 經 保 險 人 同 意 使 用 車 輛 之 人 ， 及 駕 駛 人 有 無 系 爭 保  10

            險 契 約 汽 車 保 險 共 同 條 款 第 9條 第 3、 6、 7款 及 第 10 條 第 1項  11

            第 3 款 不 保 或 須 被 上 訴 人 書 面 加 保 等 施 用 毒 品 、 酒 駕 之 事 由  12

            存 在 等 情 ， 均 攸 關 保 險 人 是 否 應 給 付 保 險 金 或 得 否 於 給 付 保  13

            險 金 後 向 第 三 人 追 償 ， 為 避 免 日 後 發 生 爭 議 及 滋 生 駕 駛 人 隱  14

            匿 真 相 之 道 德 風 險 ， 自 應 由 被 保 險 人 於 保 險 事 故 發 生 時 ， 立  15

            即 通 知 保 險 人 及 當 地 憲 警 機 關 處 理 ； 而 上 訴 人 係 任 職 於 訴 外  16

            人 第 一 產 物 保 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第 一 產 物 ） 之 車 險 理 賠  17

            主 管 ， 應 熟 知 車 體 險 理 賠 之 流 程 ， 對 此 知 之 甚 詳 ， 竟 逕 自 離  18

            開 現 場 ， 實 啟 人 疑 竇 等 語 置 辯 。 聲 明 ： 駁 回 上 訴 人 之 訴 ， 暨  19

            如 受 不 利 益 之 判 決 ， 願 供 擔 保 免 為 假 執 行 之 宣 告 。  20

        三 、 原 審 判 決 駁 回 上 訴 人 之 訴 及 假 執 行 之 聲 請 ， 上 訴 人 不 服 ， 提  21

            起 上 訴 ， 於 本 院 上 訴 聲 明 ： � 原 判 決 廢 棄 。 � 被 上 訴 人 應 給  22

            付 上 訴 人 824 萬 8,000 元 ， 及 自 支 付 命 令 送 達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 23

           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10% 計 算 之 利 息 。 被 上 訴 人 答 辯 聲 明 ： 駁 回 上  24

            訴 。  25

        四 、 本 院 之 判 斷 ：  26

          � 查 上 訴 人 於 107 年 1 月 9 日 以 其 所 有 系 爭 車 輛 向 被 上 訴 人 投  27

            保 乙 式 車 體 損 失 險 ， 保 險 契 約 期 間 自 107 年 1 月 9 日 中 午 12  28

            時 起 至 108 年 1 月 9 日 中 午 12時 止 。 系 爭 車 輛 於 系 爭 保 險 契  29

            約 承 保 期 間 ， 即 107 年 3 月 10日 晚 間 6 時 53分 許 ， 行 經 臺 北  30

            市 ○ ○ ○ ○ 道 路 （ 萬 大 閘 道 旁 ） 往 西 方 向 行 駛 ， 撞 及 路 旁 護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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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欄 ， 致 系 爭 車 輛 毀 損 。 上 訴 人 以 系 爭 事 故 為 系 爭 保 險 契 約 約  01

            定 之 保 險 事 故 發 生 ， 於 107 年 3 月 12日 向 被 上 訴 人 申 請 理 賠  02

            系 爭 車 輛 全 損 之 保 險 金 824 萬 8,000 元 ， 經 被 上 訴 人 以 上 訴  03

            人 有 系 爭 保 險 契 約 第 3 條 第 9 款 約 定 不 保 事 項 而 拒 絕 理 賠 等  04

            情 ， 為 兩 造 所 不 爭 執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52頁 ） ， 堪 予 認 定 。  05

          � 被 上 訴 人 得 否 以 上 訴 人 有 系 爭 保 險 契 約 第 3 條 第 9 款 約 定 ：  06

            「 被 保 險 汽 車 於 發 生 肇 事 後 逃 逸 ， 其 肇 事 所 致 之 毀 損 滅 失 」  07

            不 保 事 項 ， 而 拒 絕 理 賠 ， 茲 說 明 如 下 ：  08

          � 系 爭 保 險 契 約 第 3 條 第 9 款 約 定 不 保 事 項 之 解 釋 ：  09

          � 按 保 險 人 對 於 由 不 可 預 料 或 不 可 抗 力 之 事 故 所 致 之 損 害 ， 負  10

            賠 償 責 任 。 但 保 險 契 約 內 有 明 文 限 制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， 保 險 法  11

            第 29條 第 1 項 定 有 明 文 。 又 保 險 之 目 的 ， 係 多 數 人 就 特 定 之  12

            危 險 透 過 保 險 制 度 ， 分 散 風 險 ， 以 獲 得 保 障 ， 並 由 保 險 人 事  13

            前 評 估 其 承 受 之 風 險 ， 經 由 保 險 費 之 收 取 ， 將 該 風 險 轉 嫁 由  14

            多 數 之 要 保 人 共 同 分 擔 。 是 保 險 人 與 要 保 人 約 定 就 被 保 險 人  15

            之 特 定 高 危 險 行 為 （ 可 能 是 出 於 故 意 或 重 大 過 失 之 行 為 ） 排  16

            除 於 承 保 範 圍 外 ， 不 僅 能 促 使 少 數 被 保 險 人 事 前 審 慎 評 估 其  17

            恣 意 行 為 之 後 果 ， 減 少 危 險 事 故 之 發 生 ， 且 能 避 免 不 當 轉 嫁  18

            風 險 予 多 數 要 保 人 ， 使 要 保 人 能 於 合 理 範 圍 內 負 擔 保 險 費 之  19

            支 出 。 因 之 ， 為 達 風 險 合 理 分 擔 ， 充 分 發 揮 保 險 功 能 之 目 的  20

            ， 倘 被 保 險 人 之 高 危 險 行 為 為 保 險 契 約 所 明 文 限 制 ， 且 該 行  21

            為 與 保 險 事 故 之 發 生 有 相 當 因 果 關 係 ， 即 應 認 該 行 為 符 合 保  22

            險 契 約 約 定 條 款 所 定 與 保 險 事 故 之 發 生 有 直 接 關 係 ， 而 得 為  23

            保 險 人 除 外 責 任 之 原 因 。 是 保 險 契 約 之 解 釋 即 應 本 諸 上 開 善  24

            意 與 誠 信 原 則 。  25

          � 查 系 爭 保 險 契 約 第 1 條 ， 就 系 爭 保 險 契 約 承 保 範 圍 ， 約 定 為  26

            被 保 險 汽 車 在 契 約 有 效 期 間 內 ， 因 碰 撞 、 傾 覆 、 火 災 、 閃 電  27

            、 電 擊 、 爆 炸 、 拋 擲 物 或 墜 落 物 等 危 險 事 故 所 致 之 毀 損 滅 失  28

            ， 同 條 款 第 2 條 則 明 定 列 名 被 保 險 人 如 未 經 被 上 訴 人 同 意 ，  29

            而 許 可 第 三 人 使 用 或 管 理 被 保 險 汽 車 致 發 生 承 保 範 圍 內 之 毀  30

            損 滅 失 時 ， 被 上 訴 人 得 於 給 付 後 ， 於 賠 償 金 額 範 圍 內 向 該 使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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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用 人 或 管 理 人 追 償 。 系 爭 保 險 契 約 之 汽 車 保 險 共 同 條 款 第 9  01

            條 、 第 10條 更 將 因 駕 駛 人 之 故 意 或 唆 使 行 為 、 因 吸 毒 或 服 用  02

            、 施 打 其 他 違 禁 藥 物 而 駕 車 、 因 駕 駛 人 從 事 犯 罪 或 逃 避 合 法  03

            逮 捕 之 行 為 ， 以 及 駕 駛 人 受 酒 類 影 響 而 駕 車 等 因 素 所 致 之 車  04

            輛 毀 損 滅 失 ， 列 為 不 保 事 項 或 須 書 面 同 意 之 加 保 事 項 ， 此 有  05

            系 爭 保 險 契 約 及 共 同 條 款 可 參 （ 原 審 卷 第 32、 33、 36頁 ） 。  06

            由 是 可 知 ， 被 保 險 汽 車 之 毀 損 滅 失 是 否 屬 系 爭 保 險 契 約 約 定  07

            承 保 範 圍 、 駕 駛 人 是 否 為 被 保 險 人 或 經 保 險 人 同 意 使 用 車 輛  08

            之 人 ， 及 駕 駛 人 有 無 前 述 不 保 事 項 或 須 書 面 同 意 之 加 保 事 項  09

            存 在 等 情 ， 此 等 行 為 均 與 保 險 事 故 之 發 生 有 直 接 關 係 ， 攸 關  10

            保 險 人 是 否 應 給 付 保 險 金 或 得 否 於 給 付 保 險 金 後 向 第 三 人 追  11

            償 。 是 為 避 免 日 後 發 生 爭 議 ， 並 增 加 駕 駛 人 隱 匿 該 等 真 相 之  12

            道 德 風 險 ， 有 於 事 故 發 生 時 即 時 加 以 確 認 之 必 要 ， 因 而 課 予  13

            被 保 險 人 事 故 發 生 時 現 場 等 候 ， 待 警 察 機 關 到 場 之 義 務 ， 亦  14

            可 參 照 系 爭 保 險 契 約 汽 車 保 險 共 同 條 款 第 15條 約 定 至 明 （ 原  15

            審 卷 第 34頁 ） 。  16

          � 準 此 ， 系 爭 約 款 將 「 肇 事 後 逃 逸 」 明 列 為 不 保 事 項 之 目 的 ，  17

            係 為 避 免 駕 駛 人 是 否 具 被 保 險 人 身 分 、 是 否 無 照 駕 車 、 是 否  18

            有 服 用 違 禁 藥 物 駕 駛 、 是 否 屬 吐 氣 或 血 液 中 所 含 酒 精 濃 度 超  19

            過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法 規 規 定 標 準 之 飲 酒 後 駕 駛 等 保 單 條 款 約 定  20

            追 償 事 項 或 不 保 事 項 及 肇 事 責 任 歸 屬 問 題 ， 因 未 於 第 一 時 間  21

            釐 清 ， 以 致 日 後 認 定 困 難 ， 衍 生 爭 議 ， 並 破 壞 系 爭 保 險 契 約  22

            原 先 預 設 之 對 價 平 衡 ， 其 目 的 原 在 於 控 制 與 界 定 保 險 事 故 範  23

            圍 ， 避 免 道 德 危 險 ， 是 該 條 款 所 謂 「 逃 逸 」 ， 非 必 與 刑 法 第  24

            184 條 之 4 規 定 之 「 駕 駛 動 力 交 通 工 具 肇 事 ， 致 人 死 亡 而 逃  25

            逸 者 」 相 同 。 作 為 保 險 標 的 之 車 輛 ， 既 為 被 保 險 人 所 持 有 ，  26

            於 知 有 系 爭 約 款 存 在 時 ， 既 知 於 事 故 發 生 時 應 於 現 場 等 候 以  27

            釐 清 責 任 ， 倘 仍 無 正 當 理 由 而 違 反 ， 其 所 避 免 釐 清 責 任 之 行  28

            為 ， 應 認 有 隱 匿 其 保 險 事 故 發 生 之 情 形 。 而 所 隱 匿 之 行 為 與  29

            保 險 事 故 之 發 生 ， 即 難 謂 無 因 果 關 係 ， 此 高 危 險 行 為 自 仍 得  30

            以 保 險 契 約 加 以 限 制 。 再 參 以 行 政 院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10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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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0 年 5 月 11日 金 管 保 品 字 第 10002524220 號 函 文 意 旨 ， 亦 肯  01

            認 上 述 不 保 事 項 之 約 定 符 合 該 會 所 頒 之 「 自 用 汽 車 保 險 定 型  02

            化 契 約 範 本 」 ， 且 其 約 定 用 意 即 包 含 避 免 日 後 肇 事 責 任 釐 清  03

            之 事 實 認 定 困 難 ， 故 被 課 以 義 務 之 行 為 主 體 為 汽 車 駕 駛 人 ，  04

            非 肇 事 汽 車 ， 有 上 開 函 文 影 本 可 稽 （ 原 審 卷 第 116 頁 ） 。 是  05

            斟 酌 上 述 不 保 事 項 之 約 定 目 的 ， 及 保 險 契 約 為 最 大 善 意 及 誠  06

            信 契 約 之 基 本 精 神 ， 認 系 爭 保 險 契 約 不 保 事 項 中 「 肇 事 後 逃  07

            逸 」 真 意 係 指 駕 駛 人 肇 事 後 ， 未 通 知 或 留 在 現 場 待 警 察 機 關  08

            到 場 ， 而 無 正 當 理 由 離 開 現 場 之 行 為 。  09

          � 上 訴 人 有 無 該 當 系 爭 約 款 不 保 事 項 之 行 為 ：  10

          � 查 上 訴 人 於 系 爭 事 故 發 生 後 ， 係 由 路 人 以 110 電 話 報 案 ， 員  11

            警 到 場 時 上 訴 人 並 未 在 現 場 等 候 ， 迄 至 同 年 月 12日 始 前 往 臺  12

            北 市 警 察 局 萬 華 分 局 交 通 分 隊 （ 下 稱 萬 華 分 局 交 通 分 隊 ） 報  13

            案 等 情 ， 為 上 訴 人 所 不 否 認 ， 並 據 證 人 即 受 理 上 訴 人 報 案 之  14

            員 警 陳 聖 智 於 原 審 證 述 明 確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182 至 184 頁 ） ，  15

            且 有 萬 華 分 局 交 通 分 隊 110 報 案 紀 錄 單 、 交 通 事 故 調 查 卷 宗  16

            可 按 （ 原 審 卷 第 191 頁 、 第 193 至 205 頁 ） 。 是 上 訴 人 於 肇  17

            事 後 ， 未 留 在 現 場 等 候 員 警 到 場 處 理 ， 即 離 開 現 場 ， 自 符 合  18

            系 爭 約 款 所 指 肇 事 後 逃 逸 之 不 保 事 項 。  19

          � 上 訴 人 雖 以 其 已 確 認 有 人 報 警 ， 並 打 電 話 給 被 上 訴 人 公 司 辦  20

            理 出 險 ， 且 委 請 認 識 之 拖 吊 公 司 至 現 場 拖 吊 ， 因 該 道 路 車 行  21

            危 險 ， 而 走 至 橋 下 安 全 之 地 點 通 知 拖 吊 司 機 ， 該 拖 吊 司 機 並  22

            至 橋 下 將 鑰 匙 取 走 ， 其 因 未 聽 到 警 方 鳴 笛 聲 ， 不 知 道 警 方 已  23

            到 現 場 ， 並 未 離 開 現 場 ， 不 符 合 肇 事 後 逃 逸 云 云 。 惟 ：  24

          � 查 系 爭 事 故 發 生 地 點 為 平 面 快 速 道 路 與 高 架 快 速 道 路 銜 接 之  25

            處 ， 業 經 證 人 陳 聖 智 證 述 在 卷 ， 並 當 庭 在 事 故 現 場 照 片 圈 繪  26

            無 誤 （ 原 審 卷 第 183 、 199 頁 ） 。 觀 諸 該 地 點 右 側 （ 即 往 萬  27

            大 路 出 匣 道 口 ） 旁 本 即 有 人 行 道 ， 而 於 該 人 行 道 位 置 ， 視 線  28

            亦 可 見 系 爭 事 故 撞 擊 點 ， 並 無 何 遮 蔽 物 阻 檔 ， 夜 間 亦 有 照 明  29

            設 備 ， 而 系 爭 車 輛 置 放 於 高 速 快 速 道 路 車 道 上 ， 前 後 並 未 有  30

            擺 放 任 何 警 示 ， 隨 時 有 再 遭 往 來 車 輛 撞 擊 之 可 能 ， 有 系 爭 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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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故 發 生 時 警 製 現 場 照 片 可 按 （ 原 審 卷 第 159 頁 ） 。 衡 諸 常 情  01

            ， 上 訴 人 倘 為 避 險 而 離 開 快 速 道 路 ， 理 當 站 立 在 該 處 右 側 之  02

            人 行 道 等 候 ， 且 員 警 到 場 時 ， 亦 為 該 處 視 線 可 及 ， 得 即 時 向  03

            員 警 表 明 其 為 肇 事 者 ， 並 同 時 監 看 其 車 輛 之 安 全 ， 上 訴 人 稱  04

            其 至 橋 下 始 得 謂 安 全 云 云 ， 已 非 無 疑 。  05

          � 又 證 人 即 拖 吊 司 機 潘 俊 翰 於 原 審 證 述 略 以 ： 其 接 到 上 訴 人 電  06

            話 所 指 地 點 ， 就 先 到 事 故 現 場 ， 當 時 警 察 車 及 員 警 已 在 現 場  07

            ， 警 察 表 示 未 看 到 肇 事 者 ， 故 其 再 聯 絡 上 訴 人 ， 得 知 上 訴 人  08

            在 橋 下 後 ， 即 開 車 下 去 找 上 訴 人 拿 系 爭 車 輛 鑰 匙 ， 接 著 再 繞  09

            到 事 故 現 場 拖 吊 系 爭 車 輛 等 語 明 確 （ 原 審 卷 第 185 頁 ） 。 是  10

            縱 上 訴 人 未 站 立 在 離 系 爭 事 故 最 近 之 人 行 道 上 等 候 員 警 到 場  11

            ， 亦 應 於 潘 俊 翰 到 達 事 故 現 場 後 ， 復 至 橋 下 向 上 訴 人 索 取 鑰  12

            匙 之 際 ， 即 可 搭 乘 潘 俊 翰 拖 吊 車 共 同 回 到 事 故 現 場 處 理 系 爭  13

            事 故 後 續 事 宜 。 況 證 人 潘 俊 翰 亦 表 示 如 客 戶 要 求 是 可 以 搭 乘  14

            其 車 輛 等 語 ， 則 倘 上 訴 人 係 搭 乘 拖 吊 車 輛 回 到 事 故 現 場 ， 亦  15

            無 上 訴 人 所 稱 之 危 險 情 狀 存 在 。  16

          � 再 參 諸 上 訴 人 原 任 職 於 被 上 訴 人 公 司 ， 自 101 年 7 月 1 日 起  17

            即 擔 任 第 一 產 物 汽 車 保 險 公 司 理 賠 人 員 ， 嗣 升 任 為 汽 車 保 險  18

            公 司 理 賠 主 管 迄 今 ， 並 知 系 爭 保 險 契 約 有 該 肇 事 逃 逸 條 款 之  19

            約 定 乙 節 ， 為 上 訴 人 所 自 承 在 卷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08 、 139 頁  20

            ） 。 且 其 提 出 於 事 故 發 生 後 與 被 上 訴 人 特 約 全 鋒 拖 吊 公 司 （  21

            下 稱 全 鋒 公 司 ， 電 話 0000000000號 ） 電 話 錄 音 譯 文 中 「 （ 上  22

            訴 人 0000000000號 ： ） 可 是 我 剛 剛 打 電 話 給 警 察 ， 警 察 還 是  23

            沒 來 欸 （ 全 鋒 公 司 ： ） 好 ， 沒 關 係 ， 因 為 我 們 這 邊 會 先 協 助  24

            你 做 拖 吊 的 部 分 ， 因 為 你 是 在 快 速 道 路 上 面 ， 所 以 就 變 成 說  25

            我 們 … 不 會 再 派 人 現 場 拍 照 繪 圖 ， 就 以 警 方 的 資 料 為 主 … （  26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： ） 有 報 警 但 警 察 還 沒 有 來 ， 到 時 候 如 果 說 有 什 麼 爭  27

            議 會 很 麻 煩 （ 全 鋒 公 司 ： ） 我 們 一 定 會 等 警 察 處 理 完 之 後 ，  28

            我 們 才 會 做 拖 吊 的 部 分 … 會 比 較 建 議 說 你 看 要 不 要 先 讓 警 察  29

            做 這 個 筆 錄 的 部 分 ， 現 場 不 要 移 動 這 樣 子 … 還 是 我 你 幫 我 詢  30

            問 一 下 警 察 那 邊 ， 再 幫 我 問 一 下 」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93、 95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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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、 97頁 ） ， 足 見 上 訴 人 對 於 應 待 警 察 處 理 ， 以 避 免 爭 議 等 情  01

            ， 知 之 甚 詳 。 而 上 訴 人 與 被 上 訴 人 客 服 人 員 （ 0000000000號  02

            ） 之 電 話 錄 音 譯 文 亦 提 及 ： 「 （ 被 上 訴 人 ： ） 可 是 警 察 要 到  03

            現 場 ， 建 議 您 等 警 察 到 ， 然 後 警 察 現 場 會 拍 照 、 繪 圖 … 可 能  04

            會 請 雙 方 到 警 察 局 做 筆 錄 … （ 上 訴 人 ： ） 我 們 那 個 拖 吊 車 司  05

            機 ， 有 跟 我 說 警 察 有 到 現 場 啦 ， 因 為 快 速 道 路 蠻 危 險 的 （ 被  06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： ） 建 議 您 不 要 離 開 ， 因 為 這 樣 … 這 樣 會 變 成 … （ 上  07

            訴 人 ： ） 可 是 我 現 在 下 面 吶 ， 快 速 道 路 這 邊 … 沒 … 沒 辦 法 …  08

            等 待 那 個 啦 （ 被 上 訴 人 ： ） 還 是 您 … 可 以 再 撥 打 110 跟 他 說  09

            正 確 位 置 ？ （ 上 訴 人 ： ） 正 確 位 置 ？ （ 被 上 訴 人 ： ） 對 呀 ，  10

            因 為 警 察 還 沒 到 啊 。 （ 上 訴 人 ： ） 好 ， 我 問 一 下 我 問 一 下 …  11

            （ 被 上 訴 人 ： ） 您 可 以 再 撥 110 會 轉 接 最 近 的 警 察 局 ， 再 跟  12

            他 講 一 下 」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195 、 196 頁 ） 。 足 見 被 上 訴  13

            人 及 全 鋒 公 司 亦 一 再 提 醒 上 訴 人 需 等 警 察 到 場 拍 照 、 處 理 ，  14

            惟 上 訴 人 於 錄 音 一 文 中 ， 除 表 示 警 察 尚 未 到 場 ， 且 尚 有 表 示  15

            已 有 打 電 話 報 警 、 拖 吊 司 機 已 經 告 知 有 警 察 到 場 等 語 ， 前 後  16

            陳 述 與 其 所 陳 事 實 尚 有 出 入 。 且 上 訴 人 既 稱 係 路 人 報 案 ， 則  17

            倘 警 察 遲 未 到 場 時 ， 再 撥 打 電 話 報 警 或 確 認 即 可 ， 始 符 常 情  18

            ， 惟 依 上 訴 人 自 行 提 出 其 手 機 通 話 明 細 及 警 察 局 外 勤 電 話 通  19

            訊 錄 、 及 相 關 電 話 往 來 資 料 ， 其 遲 至 107 年 3 月 11日 11時 28  20

            分 28秒 始 撥 打 萬 華 分 局 交 通 分 隊 0000000000電 話 等 情 （ 見 原  21

            審 卷 第 162 、 163 頁 ） ， 並 至 同 年 月 12日 始 至 萬 華 分 局 交 通  22

            分 隊 報 案 ， 業 如 前 述 ， 上 訴 人 竟 捨 此 而 不 為 ， 而 逕 自 返 家 ，  23

            顯 然 悖 離 常 情 。 至 警 察 既 有 到 場 ， 則 警 察 何 時 到 場 ， 有 無 鳴  24

            笛 ， 均 非 所 問 ， 上 訴 人 請 求 勘 驗 其 與 全 鋒 公 司 錄 音 對 話 中 ，  25

            未 有 警 方 鳴 笛 聲 云 云 ， 即 無 必 要 。  26

          � 況 證 人 陳 聖 智 證 述 ： 現 場 處 理 之 員 警 劉 治 國 告 知 系 爭 車 輛 在  27

            現 場 已 妨 礙 交 通 ， 但 找 不 到 駕 駛 人 ， 只 能 在 現 場 指 揮 交 通 ，  28

            後 來 有 拖 吊 車 過 來 把 車 子 拖 走 ， 劉 治 國 有 詢 問 拖 吊 車 業 者 是  29

            否 認 識 系 爭 車 輛 駕 駛 人 ， 並 詢 問 駕 駛 人 何 時 可 以 過 來 ， 但 當  30

            時 拖 吊 車 業 者 也 都 沒 有 提 供 資 料 等 語 （ 見 原 審 卷 第 182 頁 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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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。 而 上 訴 人 亦 自 承 系 爭 事 故 現 場 照 片 均 為 員 警 所 拍 照 ， 其 本  01

            身 及 拖 吊 業 者 均 未 拍 照 ， 是 事 後 向 員 警 取 得 現 場 照 片 等 語 ，  02

            應 認 上 訴 人 於 系 爭 事 故 發 生 後 之 相 當 期 間 內 ， 並 無 意 願 返 回  03

            現 場 ， 僅 於 橋 下 撥 打 電 話 予 被 上 訴 人 、 拖 吊 業 者 ， 對 於 系 爭  04

            車 輛 是 否 造 成 交 通 問 題 、 是 否 已 達 全 損 、 警 察 是 否 確 實 到 場  05

            處 理 、 拖 吊 業 者 是 否 確 實 完 成 拖 吊 等 ， 均 置 之 不 顧 ， 應 堪 認  06

            定 。 上 訴 人 以 其 僅 是 在 事 故 地 點 橋 下 不 遠 處 ， 因 未 聽 到 警 方  07

            鳴 笛 聲 而 未 於 警 察 到 場 時 在 場 ， 仍 未 離 開 現 場 云 云 ， 自 無 可  08

            採 。 而 系 爭 事 故 縱 經 人 報 警 ， 上 訴 人 亦 有 打 電 話 給 被 上 訴 人  09

            公 司 辦 理 出 險 ， 並 自 行 委 請 認 識 之 拖 吊 公 司 至 現 場 拖 吊 等 情  10

            ， 均 無 法 取 代 上 訴 人 應 通 知 警 察 或 留 在 現 場 待 警 察 機 關 到 場  11

            留 在 現 場 等 候 之 行 為 ， 且 難 認 其 離 開 有 正 當 理 由 ， 是 上 訴 人  12

            主 張 並 不 符 合 系 爭 約 款 之 肇 事 後 逃 逸 云 云 ， 諉 不 足 採 。 上 訴  13

            人 另 提 出 其 於 107 年 3 月 11日 上 午 9 時 許 ， 因 胸 部 、 左 膝 、  14

            左 足 第 四 指 鈍 挫 傷 等 傷 害 ， 而 自 行 前 往 醫 院 就 醫 之 診 斷 證 明  15

            書 、 急 診 病 歷 等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77、 79頁 ） ， 距 系 爭 事 故 已 12  16

            小 時 ， 且 症 狀 輕 微 ， 自 非 上 訴 人 離 開 現 場 之 正 當 理 由 ， 而 無  17

            從 作 為 認 定 上 訴 人 非 肇 事 逃 逸 之 有 利 證 據 。  18

          � 上 訴 人 雖 以 ： 其 已 可 舉 證 證 明 系 爭 事 故 並 無 第 三 人 代 駕 ， 且  19

            未 酒 駕 ， 並 無 系 爭 約 款 所 欲 防 免 之 情 形 云 云 ， 並 提 出 李 錦 明  20

            儀 測 服 務 公 司 測 謊 鑑 定 書 、 與 父 親 何 建 中 間 108 年 10月 22日  21

            對 話 錄 音 譯 文 、 及 與 潘 俊 翰 108 年 10月 23日 對 話 錄 音 譯 文 為  22

            憑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389 至 446 頁 ） 。 惟 該 條 款 之 肇 事 後 逃 逸 既  23

            已 經 契 約 明 文 約 定 為 不 保 事 項 ， 且 非 法 所 不 許 ， 業 如 前 述 ，  24

            並 非 僅 具 推 定 效 果 ， 無 從 舉 反 證 推 翻 ， 上 訴 人 前 述 主 張 ， 並  25

            無 從 變 更 上 開 約 定 ， 而 無 可 採 ， 則 上 訴 人 是 否 酒 駕 無 再 審 究  26

            必 要 。 是 上 訴 人 另 聲 請 傳 訊 證 人 何 建 中 、 潘 俊 翰 、 李 錦 明 ，  27

            及 請 求 將 被 上 訴 人 所 委 託 保 險 公 證 人 填 寫 之 事 故 調 查 表 上 ，  28

            關 於 上 訴 人 勾 選 於 系 爭 事 故 發 生 前 在 汽 車 旅 館 飲 酒 等 附 件 送  29

            法 務 部 調 查 局 鑑 定 是 否 為 偽 造 、 變 造 云 云 ， 既 係 為 證 明 上 訴  30

            人 有 無 酒 駕 一 節 ， 而 上 訴 人 亦 自 承 有 說 「 去 motel 作 愛 需 喝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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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酒 」 只 是 反 問 句 云 云 ， 依 上 說 明 ， 即 無 再 行 調 查 之 必 要 。  01

          � 上 訴 人 復 以 ： 系 爭 保 險 契 約 第 3 條 第 9 款 應 屬 保 險 法 第 66條  02

            規 定 之 特 約 條 款 ， 縱 被 保 險 人 有 違 背 時 ， 亦 僅 被 上 訴 人 得 依  03

            同 法 第 68條 規 定 解 除 契 約 ， 並 非 不 保 事 項 ， 被 上 訴 人 迄 未 解  04

            除 契 約 ， 自 不 得 拒 絕 理 賠 云 云 。 惟 查 系 爭 約 款 所 謂 肇 事 後 逃  05

            逸 顯 屬 保 險 事 故 發 生 後 之 不 保 事 項 ， 與 保 險 契 約 締 結 發 現 有  06

            違 反 據 實 說 明 義 務 致 影 響 締 約 之 情 形 不 同 ， 自 與 保 險 法 第 66  07

            條 之 約 定 特 種 義 務 履 行 不 同 ， 上 訴 人 認 違 反 系 爭 約 款 時 僅 得  08

            解 除 契 約 云 云 ， 與 系 爭 保 險 契 約 約 定 不 符 ， 性 質 亦 不 相 當 ，  09

            尚 無 可 採 。 又 上 訴 人 另 以 ： 其 於 從 事 保 險 理 賠 業 務 期 間 ， 第  10

            一 產 物 及 被 上 訴 人 從 未 以 被 保 險 人 未 報 警 為 由 拒 絕 理 賠 ， 上  11

            訴 人 雖 知 有 系 爭 約 款 ， 卻 因 此 信 賴 被 上 訴 人 並 不 會 以 系 爭 約  12

            款 拒 絕 理 賠 云 云 ， 固 據 其 提 出 其 任 職 第 一 產 物 之 無 警 理 賠 維  13

            護 作 業 截 圖 為 憑 （ 見 本 院 卷 第 259 至 333 頁 ） 。 惟 系 爭 約 款  14

            並 未 約 定 僅 以 報 警 與 否 ， 作 為 肇 事 逃 逸 之 判 斷 標 準 ， 業 如 前  15

            述 ， 而 保 險 事 故 之 發 生 本 依 個 案 事 實 為 認 定 ， 且 前 述 系 爭 約  16

            款 係 用 以 控 制 與 界 定 保 險 事 故 範 圍 ， 避 免 道 德 風 險 之 對 價 平  17

            衡 ， 縱 之 前 案 例 有 理 賠 之 情 形 ， 亦 不 足 以 有 使 上 訴 人 認 該 條  18

            款 應 淪 為 具 文 之 信 賴 存 在 ， 上 訴 人 以 此 為 據 ， 並 無 可 採 。 是  19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請 求 被 上 訴 人 提 出 特 定 車 牌 號 碼 之 理 賠 資 料 云 云 ， 以  20

            證 明 被 上 訴 人 曾 有 於 相 同 案 例 下 為 理 賠 ， 即 無 必 要 ， 附 此 敘  21

            明 。  22

        五 、 綜 上 所 述 ， 上 訴 人 因 事 故 後 逃 逸 ， 符 合 系 爭 保 險 契 約 第 3 條  23

            第 9 款 約 定 不 保 事 項 ， 被 上 訴 人 得 拒 絕 理 賠 。 從 而 ， 上 訴 人  24

            依 系 爭 保 險 契 約 第 11條 約 定 及 保 險 法 第 34條 規 定 ， 為 競 合 合  25

            併 ， 請 求 被 上 訴 人 給 付 824 萬 8,000 元 ， 及 自 支 付 命 令 送 達  26

            翌 日 起 至 清 償 日 止 ， 按 年 息 10% 計 算 之 利 息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 27

            予 駁 回 。 從 而 ， 原 審 為 上 訴 人 敗 訴 之 判 決 ， 並 駁 回 上 訴 人 假  28

            執 行 之 聲 請 ， 核 無 不 合 。 上 訴 意 旨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當 ， 求 予 廢  29

            棄 改 判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30

        六 、 本 件 事 證 已 臻 明 確 ， 兩 造 其 餘 攻 擊 或 防 禦 方 法 及 所 用 證 據 ，  31

９



            經 本 院 斟 酌 後 ， 認 為 均 不 足 以 影 響 本 判 決 之 結 果 ， 爰 不 逐 一  01

            論 列 ， 附 此 敘 明 。  02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本 件 上 訴 為 無 理 由 ，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49 條 第 1 項 、  03

        第 78條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04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2    月     3     日  0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 事 第 十 庭  0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黃 嘉 烈  0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高 明 德  0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陳 筱 蓉  09

       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10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， 應 於 收 受 送 達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書 狀 ， 其  11

        未 表 明 上 訴 理 由 者 ， 應 於 提 出 上 訴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書 狀  12

        （ 均 須 按 他 造 當 事 人 之 人 數 附 繕 本 ） 上 訴 時 應 提 出 委 任 律 師 或 具  13

        有 律 師 資 格 之 人 之 委 任 狀 ； 委 任 有 律 師 資 格 者 ， 另 應 附 具 律 師 資  14

        格 證 書 及 釋 明 委 任 人 與 受 任 人 有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66 條 之 1第 1項 但  15

        書 或 第 2項 （ 詳 附 註 ） 所 定 關 係 之 釋 明 文 書 影 本 。 如 委 任 律 師 提  16

        起 上 訴 者 ， 應 一 併 繳 納 上 訴 審 裁 判 費 。  17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8    年     12    月     3     日  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陳 珮 茹  19

        附 註 ：  20

       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66條 之 1（ 第 1項 、 第 2項 ） ：  21

        對 於 第 二 審 判 決 上 訴 ， 上 訴 人 應 委 任 律 師 為 訴 訟 代 理 人 。 但 上 訴  22

        人 或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具 有 律 師 資 格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 23

        上 訴 人 之 配 偶 、 三 親 等 內 之 血 親 、 二 親 等 內 之 姻 親 ， 或 上 訴 人 為  24

        法 人 、 中 央 或 地 方 機 關 時 ， 其 所 屬 專 任 人 員 具 有 律 師 資 格 並 經 法  25

        院 認 為 適 當 者 ， 亦 得 為 第 三 審 訴 訟 代 理 人 。  26

０１


